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

关于做好党费自查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市委组织部，省委各工委组织部，省直有关厅局组织（人事处），中央驻陕单位党委组织部：

根据中组部的通知精神，为了切实搞好这次党费自查，现就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调查研究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自查方案。要对本地区本系统（部门）所属党组织贯彻执行《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和省委组织部印发《关于全省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实施细则》的情况进行一次摸底，在基本了解面上情况的基础上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自查措施。要组织负责党费工作的同志认真学习党费工作文件，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提高做好党费自查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感，指导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全面开展自查，务求取得实效。

二、突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这个重点。要积极向党员领导干部宣传《中国共产党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理的规定》，使他们了解交纳党费的基数、比例等有关要求，强化自觉按规定交纳党费的意识。要指导所属党组织党费工作人员，协调财务部门，按照党费收缴规定的有关要求，核算出本单位党员领导干部交纳党费的基数、比例和数额并告知本人，以便他们知晓自己每月应交纳党费的具体数额。

对党政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，要重点核定职务工资、职级工资、津贴补贴组成的党费交纳基数。

对实行年薪制的党员领导干部，要按照以每月实际领取的薪酬收入（税后）为党费交纳基数的规定，核算出应交党费的数额。比如，某国有企业党员领导干部年薪（税后）为30万元，其中，基本薪酬为每月8000元，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为20.4万元。按党费收缴规定，该党员1-11月份应按1.5%的比例交纳党费,每月交纳党费120元;12月份兑现与绩效挂钩那部分薪酬20.4万元，加上按月领取的基本薪酬8000元，共领取21.2万元，应按2%的比例交纳党费4240元。

对实行密薪制的党员领导干部，本单位财务人员按规定核算出党员应交纳的党费数额后，以书面形式告知本人的同时，要告知本单位党费工作人员。

对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等事业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，要按照党费收缴规定，重点核定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绩效工资、津贴补贴组成的党费交纳基数。

自查工作中，要按照上述要求，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自觉、按时、足额交纳党费，以带头交纳党费的模范行动为广大党员做出表率。

三、注意做好律师、注册会计师、私人企业主、个体经营者、自由职业者等人员中的党员交纳党费的核查工作。要进一步组织他们学习党费收缴的有关规定，使他们认识到能否自觉、主动交纳党费，是衡量党员意识、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并教育引导他们自觉、主动地申报月平均收入，以个人上季度月平均纯收入为计算基数向党组织交纳党费。

四、认真对党费自查工作进行总结。自查工作结束后，要及时形成党费自查报告，报告内容主要包括：党费自查工作的基本情况，党费工作中的经验、做法和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改进党费工作的意见建议等。对党费自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属于工作性的，要及时整改和解决；属于政策性的，要及时向上一级党委组织部报告，上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尽快研究解决；属于违反党费工作规定的，要及时纠正，坚决维护党费工作的严肃性。

要结合自查工作，认真做好党费年报工作，并务于2009年3月底前，将上缴省委的2008年度党费汇入省委组织部党费账户（户名：中共陕西省委党费户，账号307000782108093001，开户行：中行大雁塔支行）。

省委各工委、国资委，还要结合自查，率先建立党费管理信息系统，由省委组织部免费配发一套《中国共产党党员党费管理信息系统》软件，请按软件设置项目认真做好建库工作，切实发挥自动化管理功能，实现党费规范化管理。
